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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公司”) 

 

审计委员会章程 

（2007 年 9 月 10 日通过） 

 

1、宗旨 

 

审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成立，以协助

董事会监督： 

 

A、 公司财务报表的质量和完整性； 

B、 公司独立审计员的资格、独立性和表现； 

C、 公司内部控制职能部门的表现； 

D、 公司遵守法律和法规要求的情况；以及 

E、 公司治理原则、政策以及与董事会及其下属委员会和整个公司相关的行为和道

德守则的发展和实施。 

 

2、成员及其资格 

 

委员会应至少由三名成员组成，并且应仅由具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所

或是公司上市所在地的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有关独立性和从业经验要求的独立董事组

成。 

 

委员会全体成员均应熟知财务和会计惯例（或是在其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之后一段合理

期间内熟练掌握此类财务和会计惯例），并且应至少包括一位符合《萨班尼斯—奥克斯

莱法案》所规定要求的“财务专家”。委员会成员可通过参加公司或是任何外部咨询师

举办的培训项目增进他们对此类财务和会计惯例的了解。 

 

委员会成员均不应接受任何补偿，但不包括： 

 

A、 作为公司董事应获得的报酬，包括在委员会工作的合理报酬以及其他董事获

得的正常福利；和 

B、 因以往工作业绩而获得的退休金或类似补偿，但前提是此类补偿不得以该成

员继续或在将来为公司工作为条件。 

 

委员会成员应由董事会任命，并且应在此类任命之日后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之前或是在

该成员提前辞职或被撤换之前一直担任该委员会成员。经董事会多数成员投票表决同

意，委员会成员可出于任何原因或是无原因被撤换。 



 

3、会议和程序 

 

A、 委员会主席应由委员会成员投票选举，如未进行此类投票，则应由董事会主

席指定。如委员会成员在任何议题上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则委员会主席应

对该议题享有决定权。 

B、 委员会应参照董事会举行定期会议时间，至少每季度并且可能更为频繁在委

员会主席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会议，并且在委员会或其主席认为必要或适

当之时通过全体书面同意举行更多会议或采取进一步行动。 

C、 委员会成员可通过电话会议或是参加此类会议的所有成员能够听到彼此声音

类似通讯设备参与委员会会议。 

D、 委员会成员应遵守适用于董事会的与会议（包括电话会议或是通过类似通讯

设备召开的会议）、无需举行会议即可采取的行动、通知、通知弃权、法定人

数和投票要求相关的相同规则。 

E、 委员会应保存会议记录或是有关委员会会议和活动的其他记录。 

F、 委员会应已获授权（无须获得董事会批准）保留特别法律、会计或是其他顾

问，并且可要求公司的任何高级职员或雇员或是公司外部顾问或独立审计师

与委员会的任何成员或顾问举行会谈。 

G、 委员会可在其认为适当并符合公司最佳利益之时将其权力转授给下属委员会

或委员会主席。 

 

4、资金 

 

如委员会作出决定，则公司应提供适当资金用于： 

 

A、 向编制或发布审计报告或从事其他审计工作或为公司提供审查证明文件服务

的独立审计师支付报酬； 

B、 向委员会聘请的任何顾问支付报酬；并且 

C、 支付委员会履行其职责过程中必要或适当发生的一般行政费用。 

 

5、授权和责任 

 

除董事会随时可能让与的任何其他责任之外，委员会应对下列事项负责： 

 

A、 独立审计师 

1、 委员会应享有独有权力任命、补偿、保留、监督和解除公司独立审计师

（如适当的话，应交由股东批准），包括批准聘用所有审计师的费用和

条件以及许可独立审计师提供所有非审计服务的独有权力）。 



2、 委员会应告知公司聘请的每一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它们直接向委

员会提供报告。 

3、 委员会应在聘请独立审计师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之前根据其制定的

政策事先批准该独立审计师提供此类服务。委员会可在决策过程中与公

司管理层进行协商，但是不得将此类权力转授给管理层。委员会可向一

位或多位委员会成员转授上述事先批准的权力，但前提是该成员应在下

次委员会会议上向全体委员会成员说明任何此类批准。 

4、 委员会应审查和批准独立审计师出具的年度审计计划的范围和人员安

排。 

5、 委员会应至少每年度评估独立审计师的资格、表现和独立性，并且应向

董事全体成员提供与独立审计师相关的结论。作为此类评估一部分，委

员会应： 

（A） 公司独立审计师获得并审查一项或多项书面报告； 

（a） 描述审计事务所的内部质量控制程序； 

（b） 按照《独立标准董事会第一号标准》描述独立审计师和公司

之间的所有关系；并且 

（c） 保证《1934 年证券交易法案》第 10A 部分未涉及其中。 

（B） 审查和评估独立审计师团队中的高级成员，尤其是审计小组的

合作伙伴；并且 

（C） 考虑是否应比法律所要求的更为频繁地轮换审计小组合作伙

伴，以保证审计师的连续独立性。 

 

B、财务报表、披露和其他风险惯例以及遵守事项 

 

1. 委员会应监督公司会计和财务报告程序以及公司财务报表审计； 

2. 如果委员会认为适当的话，委员会应与公司管理层和独立审计师在不同

会议上共同审查： 

（a） 公司的重要会计原则和惯例；并且 

（b） 相关方交易和资产负债表外交易。 

如未获得委员会的事先书面许可，公司不应进行任何相关方交易或资

产负债表外交易。 

3． 委员会应与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一同审查公司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控制和程序，包括此类控制和程序的设计或运行是否存在重大缺

陷、此类控制和程序是否存在实质薄弱之处、是否针对此类缺陷和薄弱

之处、此类控制或程序的任何违反行为或在此类控制和程序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的管理层或其他雇员所犯过失采取任何更正措施。 

4． 委员会应与独立审计师一同审查： 

（a） 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审计问题或其他困难，包括有



关独立审计师活动范围或是所需信息获取渠道的任何限制，以

及与公司管理层之间产生的任何重大分歧；以及 

（b） 公司管理层对此类事项的反应。 

 

如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委员会可希望与独立审计师一同审查： 

 

（a） 审计师注意到或所提议的任何会计调整，但此类会计调整已经

“审查通过”（不重要的或其他的）； 

（b） 审计组与审计事务所之间有关审计或会计问题的任何通信；和 

（c） 独立审计师向公司出具或提议出具的任何“管理层”或“内部

控制”信件。 

5．委员会应享有独有权力，解决公司管理层和独立审计师之间有关公司财

务报表的任何分歧。 

6. 委员会应制定下列有关程序： 

（a）   接受、保留和处理公司收到的有关会计、内部会计控制或审计

事项的投诉；和 
（b）   公司雇员秘密、匿名提交的对任何会计或审计事项的质疑。 

 

C、公司治理和遵守法律法规 

 

委员会应制定并向全体董事会推荐一整套适用于董事会和公司的公司治理原

则，并且如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的话，委员会可在任何时候提议对此类原则进行

任何修正。委员会应提交一份“商业行为和道德守则”以供全体董事会考虑，

并且如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的话，委员会可在任何时候提议对此类守则进行任何

修正。委员会应保证，作为董事会每一定期会议的一部分，独立董事应在此类

董事会会议结束之前举行秘密会议。委员会应承担下列额外义务： 

     

1、监督和评估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遵守公司治理原则以及商业行为和道

德守则的情况； 

2、任命一位职员负责有关此类公司治理原则及商业行为和道德守则的遵

守情况，该职员通常为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定期审查可能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任何法律事项； 

3、每年至少与公司管理层举行一次会议，讨论公司管理层遵守公司治理原

则的情况； 

4、与公司管理层和独立审计师讨论公司有关风险评估和管理的原则和政

策，包括公司面临的主要财政风险以及监督和控制此类风险的管理步

骤； 

5、制定明确的聘用政策，聘请独立审计师的雇员或前雇员； 



6、制定下列程序： 

（a） 接受、保留和处理公司收到的有关会计、内部会计控制或审计

事项的投诉；和 

（b） 公司雇员秘密、匿名提交的对任何会计或审计事项的质疑。 

7、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以及 AMEX 上市要求或是公司上市所

在地的任何其他证交所的要求（包括随时修正的条款）协调董事培训事

宜。 

 

D、向董事会汇报机制 

 

1、 委员会应定期向全体董事会汇报与公司财务报表质量或完整性有关的

任何事项、公司遵守法律或法规要求的情况、公司独立审计师的表现和

独立性或是内部审计职能部门的表现以及与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相关的

其他事项。 
2、 委员会还应定期审查和评估本章程的适当性，并向董事会提议对本章

程进行任何修正。 

3、委员会应向董事会提议其认为适当的任何此类修正。而且，应由委员会

主席或委员会指定的任何其他成员以口头形式向董事会进行此类汇报。 

 

 

6、委员会职责的内在限制 

 

委员会不承担筹划或从事审计活动或是认定公司财务报表是否完整、适当或符合公认会

计原则的责任。上述活动是公司管理层和独立审计师的责任。进一步而言，尽管委员会

有责任审查与风险评估和管理有关的公司政策和做法，但应由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

理层承担决定公司承受适当程度风险的责任。 


